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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县财政局 巨鹿县审计局

关于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监督检查暨中期绩效评价的通知

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切实加强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暨衔接乡村振兴资金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共同制定了《关于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监督检查暨中期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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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九月十日

巨鹿县财政局 巨鹿县审计局

关于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监督检查

暨中期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切实加强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暨衔接乡村振兴资金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共同制定了本工作方案。
一、资金中期绩效评价范围

9月9—15日，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对纳入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的资金暨衔接乡村振兴资金、项目抽取部分项目进行中期绩效评价。
二、资金中期绩效评价指标

资金中期绩效评价根据主要是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的资金暨衔接乡村振兴资金、项目进展情况，从工作活动（项目）设置、工作活动（项目）管理、工作活动（项目）资金支出和工作活动（项目）效果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指标和评分内容详见附件）。

（一）“工作活动（项目）”设置。主要包括纳入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是否从乡村振兴（原扶贫，下同）项目库提取。满分分值设定为10分。

此项指标按抽查单位承担的项目，由县乡村振兴局从乡村振兴项目库查实、核对并出具证明。

（二）“工作活动（项目）”管理。主要包括纳入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是否进行公开公示、工程类项目是否按规定实施招投标、采购。满分分值设定为30分。

此项指标由被抽查项目的承担单位提供网站公开公示截屏或和在项目乡村的公开公示照片（纸质版）、工程类项目的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书（或协议）等证明材料。

（三）“工作活动（项目）”支出。主要包括纳入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财务审批是否规范、资金拨付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资金支出是否达到序时进度。满分分值设定为55分。

此项指标由被抽查项目的承担单位提供资金拨付相关审批手续（包括审批表、发票、银行拨款手续等）、阶段性拨款的公开公示照片（纸质版）等证明材料。

（四）“工作活动（项目）”效果。主要包括纳入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是否达到实施效果。根据实际情况此项指标满分分值设定为5分。

此项指标由被抽查项目的承担单位提供资产移交证明、资产租赁协议或收益入账等证明材料。

三、资金中期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一）成立评价小组。成立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暨衔接乡村振兴资金中期绩效评价小组，组长由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建和县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汉川担任，成员包括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国立格、县审计局行政事业企业审计股股长张建宁、县财政局农财股科员曲乐鑫。

（二）收集评价资料。获取途径主要有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方案、乡村振兴项目库资料以及抽查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项目、资金等有关资料。

（三）组织评价打分。主要是据收集的评价资料对比资金中期绩效评价指标进行综合打分。

（四）撰写评价报告。主要是根据中期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和打分情况，形成评价报告、相关资料归档。如在评价中发现问题，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四、资金中期绩效评价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中期绩效评价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有效手段。领导小组成员和各项目承担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提交有关材料。

（二）规范程序，严格质量。要认真收集整理评价基础数据资料，严格材料审核；对反映行业特点和项目特征的个性绩效指标、材料，要认真分析，增强评价指标反映项目绩效水平和实现程度的全面性。

（三）按照范围，提交报告。中期绩效评价结束后要按时提交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和相关评价表，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内容完整，详细反映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及项目绩效情况。

附件：1、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中期绩效评价参考指标

      2、2023年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中期绩效评价报告（提纲）（不下发）



